
 

延安大学文件  
 

延大发〔2016〕3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延安大学青年教师科研 

托举计划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《延安大学青年教师科研托举计划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 2016

年第六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安大学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23 日 



延安大学青年教师科研托举计划实施办法 

 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我校青年科研人员积极性，促进我校国家级

项目的获批数量和产出高层次研究成果，提升我校科研水平，根据学校加

强科研队伍建设的有关精神和《延安大学“十三五”科研发展规划》，结

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青年教师科研托举计划属人才培养项目，旨在选拔资助青

年科研人员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，以项目引领和带动，加强和培育科研

中坚力量，推进我校科研工作持续健康发展。 

第三条  本项目对青年科研人员作为主持人仅限资助一次，本着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择优选拔，专项培育。 

第四条 青年教师科研托举计划项目申报受理时间为每年 5 月份，

凡我校符合申报条件的在编在岗青年科研人员均可申报。项目实施期限一

般为 3年。 

第五条 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

的领导；身心健康，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；品行端正，政

治过硬，思想端正，没有发生过学术不端行为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年龄：男性不超过 40周岁，女性不超过 45周岁。  

（三）近三年，主持 1项以上（含 1项）厅级科研计划项目，或校级

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须结题后方可申报；自然科学类：至少发表 3 篇 CSCD

来源核心期刊论文或出版 1部学术专著，人文社科类：至少发表 2篇 CSSCI

来源核心期刊论文或出版 1部学术专著。 

（四）申请人在申报当年必须申报国家级项目（申报条件受限者除

外）。 



第六条  申请人须填写《延安大学青年教师科研托举计划项目申请

书》，并由学院教授委员会推荐，科研处资格审核，组织校学术委员会专

家评审，提出入选名单，经公示后提交校务会审定。 

第七条 学校依据申报情况进行选拔资助，原则上每年立项不少于

10 项，自然科学类每项资助 6 万元，人文社科类每项资助 4 万元。项目

启动后，先拨付项目总经费的 60%，剩余经费在项目结题后拨付。 

第八条  该项目结题的必要条件为获批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

（包括地区基金项目和青年项目）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（包括西部项目和

青年项目）。参与国家级项目或主持国家级项目的子课题不能作为结题条

件。 

第九条  该项目达到结题条件时可提前结题。如在项目实施期限内

不能够获批国家级项目需延期时，可申请延期一年。仍不能够达到结项要

求时，学校将予以撤项，后续经费不予拨付。 

第十条  在项目实施期限内，每年必须申报国家级项目，因个人原

因有一次未申报国家级项目（项目申报正常限制者除外）或超出项目实施

期限仍不能够结题者，将予以撤项，并追回已拨付资助经费。 

第十一条  该项目纳入校级科研项目的常规管理，经费使用、中期检

查执行《延安大学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办法》和《延安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管

理办法》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抄送：有关校领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延安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5月 23日 印发     


